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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企联发〔2024〕12号

关于组织开展 2024 黑龙江竞争力

企业排序活动的通知

各有关企业：

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自 2006年起，我会已连续 18年向社会

发布黑龙江企业 100强及其分析报告，并在此基础上连续 7年发

布黑龙江制造业企业 100强、黑龙江服务业企业 100强，连续 5

年发布黑龙江民营企业 100强。自 2021年起，又联合黑龙江省

玉米行业协会等有关行业协会发布行业企业 10强、20强榜单，

并依据榜单开展了相应的分析和研究工作。自 2019年起，又联

合省社会科学院等有关单位共同举办发布活动，得到了各级政府、

企业界、新闻界等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肯定。

为引导和鼓励我省企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提高自主

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挖掘创新能力强、成长性良好、长期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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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专业化发展、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我会决定开展黑龙江竞

争力企业排序、分析研究和发布活动，希望符合条件的企业按要

求及时申报。活动不向企业收取费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资格

在黑龙江省域内注册的各类企业。申报企业必须是独立法人，

企业集团中的二级企业允许申报，但以集团名义申报的，二级企

业不再申报。行政性公司、资产经营公司、没有实体产业的投资

集团公司不参加申报。

申报企业均须提供由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确认的相关

合并财务报表扫描件。未能提供的，需提交能够证明企业数据真

实可靠的材料，如上报地方财政局、统计局、国资委、发改委或

主管部门的报表（副本），亦可由审计机构盖章确认。凡只提供

企业申报表或数据不完整又无法确认的，均不纳入申报范围。

二、申报要求和排序方法

1.申报标准：参与 2024黑龙江竞争力企业排序活动的企业，

以利润增长率为重要排序指标，要求成立三年以上，2023 年度

营业（销售）收入在 3000万元以上、100亿元以下。

2.申报办法：以企业自愿申报为原则，填写 2024 黑龙江竞

争力企业 100强申报表（黑龙江企业网 www.hlema.org可下载）。

数据须真实有效，填写完毕由企业法人和财务负责人签字盖章。

3.申报材料：申报表一式二份，word文本一份，签字、盖章

扫描件一份；由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确认的 2021—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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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财务审计报告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相关申报

内容扫描件或其他证明材料；企业 2023年度发展报告、企业相

关图片 5张（每张不少于 1M）。

4.截止时间：截止时间为 2024年 5月 30日。须将所有材料

准备齐全，电子版形成压缩包一同报送至指定邮箱。

5.排序方法：按照申报的指标为计分依据，最终以申报权数

指标数值之和大小为序，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和客观原则。

6.一票否决：申报企业近三年利润为负，在环保、安全、质

量、税收和劳动关系处理方面，造成重大社会不良影响的，实施

一票否决，不进入当年排序。

5.发布会：2024黑龙江竞争力企业榜单将在第四届龙江振兴

发展论坛上发布，为入榜企业颁发证牌。

四、按照中国企业联合会的统一要求和部署，为及时掌握和

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动态化跟踪了解企业发展态势，帮助解

决企业发展困难与问题，为政府决策和涉企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我会负责建立全国企业经营情况调查系统黑龙江区域系统。参与

企业可优先了解最新涉企政策信息，反映意见建议和诉求，共享

中国企业联合会、黑龙江省企业联合会涉企研究成果。黑龙江竞

争力入榜企业作为黑龙江区域系统重点联系企业，请填写重点联

系企业登记表（附件 1）一并报送至我会。我会将通过对接、交

流、研讨等方式，为入系统企业拓展业务和市场提供支持和帮助。

五、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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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及电话：王欢 0451-82876355 18145327999

电子邮箱：yanjiubu1980@163.com

通讯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99-9号辰能大厦14层，150090

附件：1.重点联系企业登记表

2.2024黑龙江竞争力企业排序申报表

3.填表说明

黑龙江省企业联合会

2024年 3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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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点联系企业登记表

企业名称 所在地区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纳税人识别号
企业网址/

公众号

企业性质 所属行业 员工人数 （ ）人

主营业务

企业人员 姓 名 部门/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法定代表人

宣传部门联系人

活动申报联系人

备 注

注：请申报联系人将此表（word 文本）填好后连同其他材料一并发送至省企联电

子邮箱 yanjiubu198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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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4 黑龙江竞争力企业排序申报表

一、国际、国家及行业的标准修订：

L L1 L2 L3 L4

权数系数 1 国际标准修订

12分
国家标准修订

9分
黑龙江标准及行业

联盟 6分
权数分

小计

权数系数 2 主持

N×1.0
参与

N×0.6
主持

N×1.0
参与

N×0.6
主持

N×1.0
参与

N×0.6 ——

项目个数 N ——

项目名称 ——

得分情况

注：N为项目数，L1、L2、L3 项的二倍权数分封顶，L4=L1+L2+L3（满分为 24分）

企业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资本

企业性质 国有（ ）民营（ ）
企业网址

或公众号

所属行业 注册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生产的产品

或提供的服务

企业人员信息 姓 名 部门及职务
办公电话

（加区号）
手机号码 电子信箱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申报联系人

数据填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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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利、版权获得：

L L1 L2 L3 L4

权数系数 1 发明专利

6分
软件著作、实用新

型 3分
外观专利

1分
权数分

小计

权数系数 2 多项

N×0.6
单项

1.0
多项

N×0.6
单项

1.0
多项

N×0.6
单项

1.0 ——

项目名称 ——

得分情况

注：N为项目数，L1、L2、L3、L4项的二倍权数分封顶，L4=L1+L2+L3（满分为 12
分）

三、科学技术奖：

L L1 L2 L3 L4

权数系数 1 国家级 12分 省级 9分 市级 6分 权数分

小计

权数系数 2
特等奖

N×2.0
一等奖

N×1.0
二等奖

N×0.8
一等奖

N×1.0
二等奖

N×0.8
三等奖

N×0.6
一等奖

N×1.0
二等奖

N×0.8
三等奖

N×0.6
——

项目名称 ——

得分情况

注：N为项目数，L1、L2、L3 项的二倍权数分封顶，L4=L1+L2+L3（满分为 24分）

四、奖项获得：

L L1 L2 L3 L4

权数系数 1 国家级 6分 省级 3分 市级 1分 权数分

小计

权数系数 2 多项

N×0.6
单项

1.0
多项

N×0.6
单项

1.0
多项

N×0.6
单项

1.0 ——

项目名称 ——

得分情况

注：N为项目数，L1、L2、L3 项的二倍权数分封顶，L4=L1+L2+L3（满分为 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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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新技术企业、技术中心、首台（套）、重点软件企业：

L L1 L2 L3 L4

权数系数 1 国家级 12分 省级 6分 市级 3分 权数分

小计

权数系数 2 多项

N×0.6
单项

1.0
多项

N×0.6
单项

1.0
多项

N×0.6
单项

1.0 ——

项目名称 ——

得分情况

注：N为项目数，L1、L2、L3 项的二倍权数分封顶，L4=L1+L2+L3（满分为 24分）

六、单项冠军、专精特新：

L L1 L2 L3 L4

权数系数 1 国家级 6分 省级 3分 市级 1分 权数分

小计

权数系数 2 多项

N×0.6
单项

1.0
多项

N×0.6
单项

1.0
多项

N×0.6
单项

1.0 ——

项目名称 ——

得分情况

注：N为项目数，L1、L2、L3 项的二倍权数分封顶，L4=L1+L2+L3（满分为 12分）

七、管理体系认证：

L L1 L2

权数系数 1 管理体系认证 6分 权数分小计

权数系数 2 多项 N×0.6 单项 1.0 ——

认证名称 ——

得分情况

注：N为项目数，二倍权数分封顶（满分为 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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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政府质量奖：

L L1 L2 L3 L4

政府质量奖
省政府质量奖

12分
市政府质量奖

6分
县区（市）长质量

奖 3分
权数分

小计

项目名称 ——

得分情况

注：计分采用从高原则，不重复计分（满分为 12分）

九、企业管理资质：

L L1 L2 L3 L4

管理资质

饭店五星、物流

5A、建筑特级、道

路一级等 6分

饭店四星、物流

4A、建筑一级、道

路二级等 3分

饭店三星、物流

3A、建筑二级、道

路三级等 1分

权数分

小计

项目名称 ——

得分情况

注：计分采用从高原则，不重复计分（满分为 6分）

十、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项目
省级和谐企业

6分
市级和谐企业

3分
区县（市）级和谐

企业 1分
权数分

小计

具体名称 ——

得分情况

注：计分采用从高原则，不重复计分（满分为 6分）

十一、资产负债率：（满分为 10分，具体详见填表说明）

资产负债率标准 制造类 65% 商贸服务类 70% 建筑房产类 75% 权数分

小计

2023年末资产负债率 ——

得分情况

注：以 2023年报数为填报依据，百分比保留二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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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营业收入增长率：（满分为 10分，详见填表说明）

营业收入指标
基期年度

营业收入总额(a)
报告期年度

营业收入总额(b) [b-a]÷a×100%÷2 权数分

小计

企业申报数值 ——

得分情况 —— ——

（报告期年度营业收入总额-基期年度营业收入总额）÷基期年度营业收入总额×

100%÷2
注：报告期数据为 2023年，基期数据为 2021年。单位：万元；百分比保留二位小数

十三、研发费用增长率：（满分为 10分，详见填表说明）

营业收入指标
基期年度

研发费用总额(a)
报告期年度

研发费用总额(b) [b-a]÷a×100%÷2 权数分

小计

企业申报数值 ——

得分情况 —— ——

（报告期年度研发费用总额-基期年度研发费用总额）÷基期年度研发费用总额×

100%÷2
注：报告期数据为 2023年，基期数据为 2021年。单位：万元；百分比保留二位小数

十四、利润增长率：（满分为 20分，详见填表说明）

企业利润指标（一）
基期年度

利润总额(a)
报告期年度

利润总额(b) [b-a]÷a×100%÷2 权数分

小计

基期利润为正数 ——

企业利润指标（二）
基期年度

利润总额(a)
报告期年度

利润总额(b)
{1-[b-a]÷a}×100%

÷2 ——

基期利润为负数 ——

得分情况 —— ——

基期利润为正数：（报告期年度利润总额-基期年度利润总额）÷基期年度利润总

额×100%÷2
基期利润为负数：[1-（报告期年度利润总额-基期年度利润总额）÷基期年度利润

总额]×100%÷2
注：报告期数据为 2023年，基期数据为 2021年。单位：万元；百分比保留二位小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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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企业上市计划及上市进程：请打“√”
1.已上市（ ） 2.已上市辅导（ ） 3.有上市意向（ ）

合计： 得分：

第 1项 第 2项 第 3项 第 4项 第 5项 第 6项 第 7项

第 8项 第 9项 第 10项 第 11项 第 12项 第 13项 第 14项

法人代表（签字）：

申报企业（盖章）

2024年 月 日

申报指标数据属实。

主管财务负责人（签字）：

2024年 月 日

提交经审计的 2021—2023
年度财务报告复印件，或相关

证明材料。

2024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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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填表说明

一、国际、国家行业产品标准修订：

权数 1：国际行业产品标准 12分、国家级 9 分、黑龙江标

准及行业（联盟）标准计 6分；

权数 2：单项系数为 1.0，多项系数为 N×0.6；

权数 1 与权数 2 相乘得出得分数。（2018 年起有效，以已

公布为准）

注：N 为项目数，L1、L2、L3 项的二倍权数分封顶，

L4=L1+L2+L3（满分为 24分）

二、专利、版权获得情况：

权数 1：获得发明专利 6分、实用新型专利 3分、外观设计

专利 1分；

软件及文化影视传媒产业：软件著作权及其他著作版权的，

视同实用新型专利计 3分；

权数 2：单项系数为 1.0，多项系数为 N×0.6；

权数 1 与权数 2 相乘得出得分数。（2018 年起有效，以已

公布为准）

注：N 为项目数，L1、L2、L3 项的二倍权数分封顶，

L4=L1+L2+L3（满分为 12分）

三、科学技术奖：为表彰企业在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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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推广应用先进科学技术成果、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以及

完成重大科学技术工程、计划等过程中做出创造性贡献所设立的

奖项，以国家、省、市科技部门颁发的科学技术奖为计分依据。

（非科技部门颁发的科学技术奖，作降档处理，即国家级降至省

级、省级降至市级，以此类推）

权数 1：国家科学技术奖计 12 分、省级计 9 分、市级计 6

分；

权数 2：国家科学技术特等奖 N×2.0，一等奖 N×1.0，二等

奖 N×0.8；省、市级一等奖 N×1.0，二等奖 N×0.8，三等奖 N×

0.6；

权数 1 与权数 2 相乘得出得分数。（2018 年起有效，以已

公布为准）

注：N 为项目数，L1、L2、L3 项的二倍权数分封顶，

L4=L1+L2+L3（满分为 24分）

四、奖项获得：获得国家、省、市政府部门颁发的涉及企业

产品、质量、设计、研发等的奖项，以及得到政府部门认可的，

获得重大贡献的产品。包括：建筑业的国家优质工程金奖、鲁班

奖（含工法）；国家优质工程银奖、龙江杯、省级奖（含工法）；

丁香杯、市级奖（含工法）。酒店业的绿色旅游饭店金叶级、银

叶级称号等；其他行业以此类推。（非职能部门颁发的奖项，作

降档处理，即国家级降至省级、省级降至市级，以此类推；在国

际、国内展会上获奖不作计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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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数 1：国家级 6分、省级 3分、市级 1分；

权数 2：单项系数为 1.0，多项系数为 N×0.6；

权数 1 与权数 2 相乘得出得分数。（2018 年起有效，以已

公布为准，同级允许相加）

注：N 为项目数，L1、L2、L3 项的二倍权数分封顶，

L4=L1+L2+L3（满分为 12分）

五、高新技术企业、首台（套）、技术中心、重点软件企业：

为促进高新技术发展，将高新技术企业、首台（套）等列为

计分依据；

技术中心涵盖：产品技术中心、质量技术中心、工程技术中

心、检测技术中心等；

为鼓励软件行业发展，将国家、省、市重点软件企业列为计

分依据；

权数 1：国家级 12分、省级 6分、市级 3分；

权数 2：单项系数为 1.0，多项系数为 N×0.6；

权数 1 与权数 2 相乘得出得分数。（2018 年起有效，以已

公布为准，同级允许相加）

注：N 为项目数，L1、L2、L3 项的二倍权数分封顶，

L4=L1+L2+L3（满分为 24分）

六、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为加快提升企业竞争力，以国家、

省、市“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业列为计分依据；（2018

年起有效，以已公布为准，同级允许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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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N 为项目数，L1、L2、L3 项的二倍权数分封顶，

L4=L1+L2+L3（满分为 12分）

七、管理体系认证：以国家认监委认可的体系认证计权数分，

包括：ISO9000、ISO14000、OHSAS18000、TS16949、ISO13485、

ISO14064、ISO27000、QC080000、ISO22000/HACCP、SA8000、

BSCI、军标认证、TL9000认证、软件 CMMI认证等。

权数 1：6分；

权数 2：单项系数为 1.0，多项系数为 N×0.6

权数 1 与权数 2 相乘得出得分数。（2018 年起有效，以已

公布为准）

注：N为项目数，二倍权数分封顶。（满分为 12分）

八、政府质量奖：以企业获得省、市、区（县市）级政府质

量奖为计分条件。

权数：获得省长（省政府）质量奖计 12分、市长（市政府）

质量奖 6 分、区县（市）长质量奖 3 分。（2018 年起有效，以

已公布为准）

注：计分采用从高原则，不重复计分。（满分为 12分）

九、企业资质：以企业获得酒店业星级评定、建筑业、物流

业、道路客（货）运等级评定等为计分条件，其他行业视行业等

级情况类推。

饭店业：五星级酒店的计 6分、四星级计 3分、三星级计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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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业：获得 5A级的计 6分、4A级计 3分、3A级计 1分；

建筑业：特级资质计 6分、一级资质计 3分、二级资质计 1

分；

道路客（货）运：一级资质的计 6分、二级资质计 3分、三

级资质计 1分。

注：计分采用从高原则，不重复计分、2018年起有效。（满

分为 6分）

十、社会责任：为鼓励企业在创造财富的同时提高企业的人

才集聚能力，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社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本

指标以和谐企业创建、双爱活动、文明单位评比等为计分依据。

权数：获得省级以上计 6分、市级计 3分、县区（市）级计

1分。

注：计分采用从高原则，不重复计分，2018年起有效。（满

分为 6分）

十一、资产负债率：（单位：百分比%，保留二位小数，满

分为 10分）

资产负债率是评价公司负债水平的综合指标，资产负债率=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以制造类企业 65%、商贸服务类企

业 70%、建筑房产类 75%为权数设置标准，每低于权数标准 1%

的计 1分，以此类推，满分为 10分，高于权数设置标准不计分。

十二、营业收入增长率：（单位：万元，保留二位小数，满

分为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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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增长率代表公司产品销售量的增加，市场占有率的

扩大。

营业收入增长率=（报告期年度营业收入金额-基期年度营

业收入金额）÷基期年度营业收入金额×100%÷2；

设置权数：以连续二个年度营业增长率的平均值为计算依据，

每增长一个百分比率计 1分，以此类推，满分为 10分，负数不

计分。

十三、研发费用增长率：（单位：万元，保留二位小数，满

分为 10分）

研发费用增长率代表研发投入的逐年增加，企业的创新力度

在提升。

研发费用增长率=（报告期年度研发费用总额-基期年度研

发费用总额）÷基期年度研发费用总额×100%÷2；

设置权数：以连续二个年度研发费用增长率的平均值为计算

依据，每增长一个百分比率计 1分，以此类推，满分为 10分，

负数不计分。

十四、利润增长率：（单位：万元，保留二位小数，满分为

20分）

基期利润为正数：利润增长率=（报告期年度利润总额-基

期年度利润总额）÷基期年度利润总额×100%÷2；

基期利润为负数：利润增长率={1-[（报告期年度利润总额-

基期年度利润总额）÷基期年度利润总额]}×100%÷2；



设置权数：以连续二个年度利润增长率的平均值为计算依据，

报告期亏损的不得分；每增长一个百分比率计 1分，以此类推，

满分为 20分，负数不计分。

抄送：省工信厅，省统计局，省市场监管局。

黑龙江省企业联合会 2024年 3月 25日印发


